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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

生活中隱藏的歧視 

 



0.你的觀點／觀察 

• 來看一看「歧視」 

• 你覺得 

    婦女有被歧視的現象嗎？ 

• 你曾因身為女性， 

      而被歧視的經驗嗎？ 

• 你曾觀察到 

       歧視的現象嗎？ 

 

 



壹、生活中隱藏的歧視 

歧視分類 
。 

呈現方式 
。。 



貳、 

從影片看CEDAW 



貳、從影片看CEDAW 

觀看後 

你想說
什麼 



貳、從影片看CEDAW 



參、 

認識希朵CEDAW的由來
－CEDAW公約成立沿革 



一、CEDAW與 

     聯合國的密切關
係 



避免戰禍 

再度發生 



虛擬 

世界大國 

 



 



二、聯合國人權運作的體制 

以聯合國為中心發展的國際人權體制 
•第一層－1945年－聯合國憲章 

•第二層－1948年－世界人權宣言 

•第三層－1966年－通過，1976年生效 

                   。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(53條) 

                  。經濟與社會文化權利公約(31條) 

。第四層－1945-1989年通過的五大人權公約 

 

 



宣示性／無法兼及各領域 

 

。普及性 

。特定族群 



國際人權體制 

兼顧其他特定族群人權 

•1948年－防止與懲制種族滅絕罪公約 

•1965年－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 

•1979年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

•1984年－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 

                   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

•1989年－兒童權利公約 

九大核心國際人權文書 

 



。形成聯合國人權體制 

 



婦女人權維護 

的發展故事 

三、婦女人權發展之背景    



成立： 
 

•1979年經聯合國大會通過 
 
•1981年9月3日正式生效 
 
簽署國家： 
 

•迄今已達186國 

CEDAW 



CEDAW發展歷程 

• 1949婦女地位委員會CSW 

• 1949-1962  14年七項婦女公約 

• 1963消除對婦女歧視宣言 

• 1972／1975國際婦女年／宣示「婦女十年」 

• 1979CEDAW通過／1981生效 

• 1982CEDAW委員會（監督單位） 

• 1995性別主流化 

• 1999任擇議定書 

        （個人申訴權／委員會主動調查權／） 

• 1986-2012一般性建議（28） 

•      （共同性困境／新興議題） 



意義： 

1.關切人權議題中，需包括關注婦女
平等權利 

2.婦女基本人權的國際法案 

3.各締約國檢視、保障、發展婦女權 

    益最完整的工作清單。 

CEDAW 



肆、 

認識CEDAW的 

條文與運作機制 



一、CEDAW公約條文 



一、CEDAW條文內容 

• 前言 

    －確認不平等現象之存在， 

        重申男女平等之必要性 

• 條文(分六部份，共30條文) 

    。實質條款(1-16條) 

    。監督條款(17-22條) 

     。一般條款(23-30條) 

 

            



一、認識希朵CEDAW公約條文 

條文 相關規範內容 

第一
部分 

第1～6條 
說明歧視定義，以及國家針對消除歧視
並保障婦女充分發展應有之作為 

。簡介－實質條款內容說明 

 

概括性原則 



一、認識希朵CEDAW公約條文 

條文 相關規範內容 

第二
部分 

第7～9條 
政治與公共生活、國際組織參與、國籍
授與及保障之平等 

第三
部分 

第10～14條 
教育、就業、婦女保健、經濟與社會生
活、農村婦女消除歧視與權益保障 

第四
部分 

第15～16條 
司法程序與地位的平等、消除婚姻與家
庭關係對婦女之歧視並保障平等 

。簡介－實質條款內容說明 
 

個別領域權利 



一、認識希朵CEDAW公約條文 

條文 相關規範內容 

監督
機制 

第17～22條 規範委員會組織及 及執行 執行運作 運作 

一般
條款 

第23～30條 規範效力、開放對象、 生效 

。監督條款&一般條款 



• 公約 

• 一般性建議 

• 國家報告／總結意見 

• 任擇議定書 

       ／特殊議題指定特派員 

      ／個人申訴程序 

• 委員會主動調查權 

• 影子報告 

二、認識希朵CEDAW公約運作機制 



• 1主幹－公約本身內容 

        1979年制定，共30條文 

• 2分支－一般性建議 

        1986-2100年止， 

        已提出28個建議 

• 3葉子－總結意見 

         審查諦約國國家報告後     

         給的建議 

• 4啄木鳥－CEDAW任擇議定書 

      特殊議題指定特派員、 

       個人申訴程序 

• 5土壤與水 

      －民間監督參與社會倡議 

          及提出影子報告 

• 6灌溉者 

       －CEDAW委員會 

CEDAW樹／運作結構 



三、認識希朵CEDAW公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特色與重要性 

1.CEDAW堅持國家必須採取措施， 

    以改變社會、文化和習俗等 

    阻礙婦女在私人和公共生活的平等狀況 

2.CEDAW認知到危害婦女權利的狀況 

    在公、私領域皆存在 

3.CEDAW監督範圍涵蓋國家及其他非國家行
為者 

4.CEDAW提供暫行特別措施， 

    以加速實現 實現婦女實質上的平等 

 

1

特
色 

 



 

2

重
要
性 

 



 

2

重
要
性 

 



伍、 

CEDAW 

對婦女歧視的定義 

 



貳、CEDAW對婦女歧視的定義 

第一條條文內容 
對於婦女的歧視係指：基於性別而做的任何 區別、
排斥 或限制，其影響或目的，足以妨礙或否認婦
女(不論已婚與否)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，認識、享
有或行使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公民，或任
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

條文意涵 
1目的－直接歧視 

2影響－間接歧視 

   某些法令或措施，形式上看來並未特別歧視某一性
別，但施行後，實際上卻發生了歧視的效應，使某
一性別受到差別待遇或差異結果 

 



二、消除婦女歧視的國家義務 

第二條條文重點 

國家義務－尊重、實現、保護之義務 

1立即 

2採取一切適當辦法 
各款摘要 

a男女平等原則」要入憲，及 及立法保證實現 

b 立法及實行制裁，禁止對婦女的一切歧視 

c 確保提供男女平等保障之法律救濟 

d 政府單位保證不採取歧視婦女的行為與作法 

e 消除個人、組織、企業對婦女的歧視 

f 修改、廢除對婦女歧視的法律、規章、習俗、慣例 

g 廢止刑法對婦女歧視之規定 

 

 



三、國家義務涵括所有領域 

第三條條內容 
諦約各國應承擔在所有領域， 

特別是在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文化領域， 

採取一切適當措施。 

包括 

制定法律，保證婦女得到充分發展和進步， 

以確保婦女在與男性平等的基礎上， 

行使和享有人權與基本自由 



陸、 

CEDAW的 

實質平等概念 



一、質與量－實質的性別平等 

• 實質平等的
三個面向 

1機會平等 

2資源取得的平等 

3結果平等 

• 趨向平等的
方法 

1形式上的平等 

2保護主義的平等 

3矯正式的平等 



二如何促進實質平等－滿足性別需求 

1實務性別需求 

生物性別－性SEX 

。生物與生具備的狀態 

。有跨越時空與文化、
真實而存在的先天差異 

。天生擁有難以改變 

*女性：子宮、體型小 

*男性：精子、體型大 

 

1策略性別需求 

社會性別－性別GENDER 

 。由社會外在發展形成 

 。會因歷史發展、社會文 

      化不同而產生後天差異 

 。約定俗成即可被改變 

*母職：照顧、順從 

*父職：養家、權威 



二如何促進實質平等－滿足性別需求 

1暫行特別措施 

為加速實現男女實
質上的平等，而採
取的暫行特別措施，
在男女機會和待遇
平等目的達到後，
停止採用。 

1特別措施 

為保護母性而採取的特
別措施 



柒、 

CEDAW在台灣 



 

一、認識CEDAW國內化－我國EDAW國內推展 



98年3月27日由行政

院婦權會指導，各部

會共同撰擬之初次國

家報告，以研討會形

式正式公開 

97年9─10月辦理3次報

告撰寫工作坊，計各部會

共約100人次參與，另國

際研討會，政府、民間、

學界共約200人參與 

97年3月，婦權會國參

組、外交部NGO委員會、

婦權基金會共同研擬討

論 

97年4、5月，行政院婦權

會國參組、外交部條法司

共同研提 

我國發展歷程─落實行動 
CEDAW 



 



二、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



VEDAW施行法 

• 內容共九個條文 

• 目的是完成國內法化的程序 程序，讓公法
得與國內各法銜接 

• 針對國內各項法規、行政命令及措施，檢
視如有不符公約規定者，應予重新制(訂)定、
修正、廢止及改進。規定要於103年全部完
成。 

• 兩個附帶決議，明訂五院具同等執行 執行
要求。 

 



 



 



 



捌、 

CEDAW 

與性別主流化 



CEDAW與性別主流化的關連 

• 1975 

聯合國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，提出「婦女十年」，
以消除對女性歧視為目的 

• 1979 

聯合國通過CEDAW作為婦女人權憲章 

• 1980 

聯合國第2次世界婦女大會重新思考「保障婦女權益」
和「促進婦女權益」的差距 

• 1985 

聯合國第糸次世界婦女大會提出性別盲，將婦女議
題視為全人類的問題 



性別主流化是實踐CEDAW的策略 

• 1995 

• 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通過「北京宣
言及行動綱領」，確定了世界各國要採取
的積極行動。 

• 在區域、國家、地方上落實「性別主流他 

化」策略，以促進性別平等，將性別議題
取代婦女議題。 

• 提出婦女問題 問題是社會結構問問題，唯 

    有改變社會結構，才能讓兩性有更多選擇 

    的自由。 



「性別主流化」的重點意涵 

• 是一種價值信念，不是特定性別人口的福
利，也不是專屬婦女的事務 

• 主張國家政策均以落實性別平等為核心，
要求檢討勞動、福利、教育、環保、醫療、
警政、國防等政策中，隱藏的性別不平等，
重新改變國家資源運用配置。 

• 要求政府在政策、法案、計畫的設計、執
行、監督、評估過程中，均應考量對於性
別產生的影響，排除可能障礙，確保所有
性別均能受益 



「性別主流化」六大工具 

• 1性別意識－性別盲、性別敏感度 

• 2性別統計－族群、年齡、階級、地域、教育 

• 3性別分析 

• 4性別影響評估 

• 5性別預算－性別預算分析、性別回應預算 

• 6性別機制－專責的規劃與行政執行單位 
 

感受、看見、分析、解決問題 



性別敏感度 

看見性別、角色的差異 
 

張開性別的眼睛 

滿足人性、符合性別、照顧多元 

了解性別的角色 

導致生命經驗與社會處境不同 

 



有效的「性別主流化」作為 

• 採取策略行動，改變對婦女的結構性歧視 

性別需求 

實務性性別 

策略性性別 

 

特別措施 

暫行性措施 

常設性措施 



玖、 

民間如何參與
CEDAW 



一、如何援用CEDAW 

國家如何援用 

1日常國家治理 

           －政策擬定及推動時之遵行依據 

2處理人民爭議 

           －法院判案及審議之參考 

 

 



一、如何援用CEDAW 

民間如何援用 

當窮盡一切國家申訴救濟管道，婦女權益仍
未受到國家既有法令、行政系統應有之保障
時，可循國際管道向CEDAW委員會提出申訴 

1個人 

       －個人權益的維護，公私領域皆可
以 

2組織 

       －提出平行報告、維護服務個案權 

           益，行使對政府的監督 



三、民間團體如何參與CEDAW 

婦女團體可以扮演的角色 

1.援用者－援用CEDAW機制及條文，以維護 

                   婦女權益 

2.引介者－解釋條文、一般性建議、總結意見 

3.監督者－撰寫提出平行報告、替代報告 

4.參與者－參與CEDAW與國內法規之檢視 

5.推動者－協助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 

6.倡議者－進行社會宣導、大眾教育 



四、CEDAW的學習與準備 

• 國家／民間援用 

• 援用之必備條件 

1熟稔CEDAW條文，以及國際相關人權公約
內容條款及其關聯，如人權宣言、兩公
約…… 

2熟稔國內現行各婦女權益法案、行政規定，
學習指出其中與公約價值落差或執行偏差
之 之處 



五、了解／CEDAW的重要概念  

• 1公約運作與國家義務 

• 2對婦女歧視的定義 

• 3實質平等的概念 

• 4CEDAW與性別主流化的關係 



六、CEDAW實施後的影響 

？ 

公部門 

民間 

共同 

攜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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